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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审计署联手重拳出击
从源头斩断不良作风的“资金链” 

□本刊记者

根据党中央要求，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和审计署日前联合发出《关于 <

深入开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肃

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方

案 > 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

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

《通知》指出，严肃财经纪律和深

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是保障中

央八项规定贯彻执行的重要举措。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做好这项工作，明

确要求财政、审计部门加大财务监督和

审计监督力度，强化专项检查，抓好“三

公”经费、会议费等预算管理，进一步

治理“小金库”，切实严肃财经纪律，真

正从源头上斩断不良作风的“资金链”。

一年多来，各地区、各部门采取有效措

施，在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肃财

经纪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必须看

到，财经纪律意识淡薄、预算资产财务

管理不到位、私设“小金库”等问题依

然存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坚决予以纠

正和防范。

《通知》要求，通过开展专项治理，

坚决纠正和查处各种财经违法违纪行

为，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源头上

斩断不良作风的“资金链”，确保中央八

项规定落到实处。

《通知》明确，专项治理工作要掌握

以下原则 ：一是分级负责，分口把关。

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负责、各有关职能

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分口把关的工作机

制，落实专项治理工作责任制，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二是突出重点，统

筹兼顾。专项治理工作要围绕预算、资

产、财务、政府采购、会计工作的关键

节点和薄弱环节，结合各地区、各部门

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同

时，要与财政、审计日常监管工作相结

合，形成整体合力。三是严格执法，标

本兼治。坚持依法依规办事，坚决查处

和纠正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更加注

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不断深化财政、

金融、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等改革，逐步

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

《通知》指出，此次专项治理的范围

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国家机关

各部委，各人民团体，重点是纳入预算

管理或有财政拨款的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和社会团体。专项治理内容为 ：2013

年以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财经纪律以

及设立“小金库”的有关问题，数额较大

和情节严重的，可追溯到以前年度。重

点包括 ：预算收入管理情况，预算支出

管理特别是“三公”经费、会议费和培训

费管理情况，政府采购管理情况，资产

管理情况，财务会计管理情况，财政票

据管理情况，设立“小金库”情况。

《通知》指出，专项治理工作采取自

查自纠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将于 10 月份基本结束。在自查自纠阶

段，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要求，抓紧

制定具体工作方案，落实工作措施，认

真组织自查，做到不走过场、全面覆盖，

自查面必须达到 100%。各单位对自查

中发现的各种违规违纪问题，必须自觉

纠正，各单位负责人对自查自纠工作负

完全责任。在重点检查阶段，各级财政、

审计部门要组织力量开展重点检查，对

有具体举报线索、社会反映比较强烈、

日常监管中问题较多、自查自纠不认真

的地区和单位，要集中开展重点检查。

各地区、各部门要针对专项治理工作发

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并切实抓好落

实，做到资金资产处理到位、违规违纪

责任人员处理到位。要深入分析产生问

题的原因，完善制度，深化改革，强化

源头控制，健全完善长效机制。

《通知》强调，各级财政、审计部门

要认真开展重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

要依法进行处理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

要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把专项治理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进一步强化责任，精心部署落实。

要加强对自查自纠、重点检查发现问题

的汇总、分析与研究，及时通报各类违

规违纪问题。对严重违法乱纪的，特别

是抵制检查、顶风违纪、转移资金、突

击花钱的，要严肃处理并通过新闻媒体

予以公开曝光，充分发挥警示与威慑作

用。要组织力量有重点地开展督促指

导，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督办典型

案件，验收治理效果。对工作组织领导

不力、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不认真，以

及拒绝接受重点检查的部门和单位，要

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各单位主要

领导对专项治理工作负总责，领导班子

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

的有关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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